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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的通

知》（国发〔2022〕4号）、《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方案》

（农建发〔2022〕1号）、《广东省人民政府转发国务院关于

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的通知》（粤府〔2022〕26号）和

《广东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实施方案》（粤农农函〔2022〕

771号）精神，保障江门市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科学有

序开展，结合江门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会议精神，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耕地保护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遵循土壤普

查的全面性、科学性、专业性原则，以土壤学理论和现代科

学技术手段为支撑，衔接已有成果，借鉴以往经验做法，坚

持摸清土壤质量与完善土壤类型相结合、土壤性状普查与土

壤利用调查相结合、外业调查观测与内业测试化验相结合、

土壤表层采样与重点剖面样采集相结合、摸清土壤障碍因素

与提出改良培肥措施相结合、政府主导与专业支撑相结合等

“六结合”的工作方法，坚持统一普查工作平台、统一技术规

程、统一工作底图、统一规划布设采样点位、统一筛选测试

化验专业机构、统一过程质控等“六统一”的技术路线，按照

“统一领导、部门协作、上下联动、分级负责、各方参与”的

组织实施方式开展江门市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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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标任务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以下简称“土壤三普”）是国务院

部署的一项重要国情国力调查。在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以

下简称“土壤二普”）成果基础上，确保到 2025年实现对全市

耕地、园地、林地、草地与部分未利用地土壤的“全面体检”，

摸清土壤质量家底，为守住耕地红线、保护生态环境、优化

农业生产布局、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江门市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主要任务是完成国家、省下

达的表层样点调查采样、土壤样品检测、数据分析及成果编

制汇总等普查任务，同时以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为契

机，准确掌握江门市土壤质量、属性和利用状况等基础数据，

为江门市农业生产安全、退化土壤改良及特色优势农产品稳

产高产提供基础支撑，助力建设完善粤港澳大湾区绿色优质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等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动江门市

乡村振兴实现新跨越。

三、工作依据

1.《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的通知》（国发

〔2022〕4号）；

2.《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方案》（农建发〔2022〕1

号）；

3.《广东省人民政府转发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

壤普查的通知》（粤府〔2022〕2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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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广东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实施方案》（粤农农函

〔2022〕771号）；

5.《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技术规程规范（试行）》（国土

壤普查办发〔2022〕3号）；

6.《土壤类型名称校准与完善工作指南（试行）》；

7.《土壤普查工作底图制作与采样点布设技术规范（试

行）》；

8.《土壤普查数据库规范（试行）》；

9.《土壤属性制图与专题图制图规范（试行）》；

10.《土壤类型制图技术规范（试行）》；

11.《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试行）》；

12.《土壤普查土壤生物调查技术规范（试行）》；

13.《土壤样品制备、保存、流转和检测技术规范（试行）》；

14.《土壤普查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

四、普查对象与内容

（一）普查对象

全市耕地、园地、林地、草地等农用地和部分未利用地

的土壤。其中，林地、草地重点调查与食物生产相关的土地，

未利用地重点调查与可开垦耕地资源相关的土地。

依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江门市耕地面积 166.35

万亩，园地面积 83.26万亩，林草地面积 739.87万亩。按照

样点布设原则，江门市预计布设表层样点 3624个，剖面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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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90个。

表 1 江门市预计布设样点数量一览表

县区
县区

名称

地类面积（万亩） 预计表层样点总数（个）
预
计
剖

面

样

点

总

数

总数 耕地 园地 林草地 总数 耕地 园地

林

草

地

440703 蓬江区 16.51 1.57 0.56 14.38 42 22 8 12 2

440704 江海区 3.89 1.93 0.82 1.13 35 24 10 1 1

440705 新会区 110.83 12.82 25.65 72.35 526 158 313 55 10

440781 台山市 353.16 72.13 20.76 260.27 1327 876 255 196 32

440783 开平市 182.61 35.83 14.39 132.39 718 440 177 101 16

440784 鹤山市 117.78 11.65 6.18 99.95 303 147 78 78 11

440785 恩平市 204.71 30.42 14.90 159.39 673 374 179 120 18

总计 989.49 166.35 83.26 739.87 3624 2041 1020 563 90

注：本表样点数为初步估计，具体以国家、省下发样点数为准。

（二）普查内容

土壤普查内容包括土壤性状普查、土壤类型普查、土壤

立地条件普查、土壤利用情况普查、土壤数据库构建、土壤

质量状况分析、普查成果汇交汇总等。以完善土壤分类系统

与校核补充土壤类型为基础，以土壤理化性状普查为重点，

更新和完善全市土壤基础数据，构建土壤数据库，开展数据

整理审核、分析和成果汇总。查清不同生态条件、不同利用

类型土壤质量及其退化与障碍状况，全面查清土壤质量家

底。

1. 土壤类型校核完善。以土壤二普形成的分类成果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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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通过实地踏勘、剖面观察等方式核实与补充土壤类型，

完善土壤发生分类系统，并推进典型区域土壤系统分类。

2.土壤理化性状分析。通过土壤样品采集和测试，普查

土壤机械组成、土壤容重、有机质、酸碱度、营养元素、重

金属、有机污染物、等土壤物理、化学指标。

3. 土壤剖面性状调查。通过主要土壤类型的剖面挖掘观

测、剖面样本制作、土壤样品采集和测试分析，普查剖面土

壤发生层及其厚度、边界、颜色、质地、孔隙、结持性、新

生体、植物根系和动物活动等。对于典型障碍土壤剖面，重

点普查 1米土壤剖面内沙漏、砾石、粘磐、盐磐、铁磐、砂

姜层、白浆层、潜育层、钙积层等障碍类型、分布层次等。

4.土壤利用情况普查。结合土壤采样，明确土地利用类

型，重点普查基础设施条件、种植制度、耕作方式、灌排设

施情况、作物产量等基础信息，肥料、农药、农膜等投入品

使用情况，农业经营者开展土壤培肥改良、农作物秸秆还田

等经验和做法。

5.土壤数据库构建。江门市土壤数据库依托省级平台，

统筹构建标准化、规范化的土壤空间和属性数据库。空间数

据库包括土壤属性图、土壤类型图、土壤专题图、土壤采样

点图、遥感影像图、地形地貌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地质图、

行政区划图、交通道路图、水系图等。属性数据库包括土壤

理化性状、土壤分类、立地条件、土壤障碍及退化状况、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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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利用等指标。

6.土壤质量状况分析。利用普查取得的土壤理化性状、

剖面性状和利用情况等基础数据，分析土壤质量，评价土壤

利用适宜性。

7.普查成果汇交汇总。土壤普查成果汇总包括图件成果、

数据成果、文字成果。开展土壤类型分布状况、土壤质量状

况、土壤改良与利用、特色农产品区域土壤评价等数据成果

汇总分析。开展 40年来土壤质量变化趋势及原因分析，提

出防止土壤退化的措施建议。开展耕地土壤酸化等专题评

价，提出治理修复与耕地保育对策。

五、普查思路与技术流程

依据国家下发的土壤三普工作底图和普查样点，江门市

土壤普查办通过收集相关资料，市、县（市、区）、镇（街）

各级技术人员上下联动对普查样点进行调研，核实预设样

点。组织人员进行外业调查培训，组建外业采样队伍，开展

采样技术人员的专业培训；实施野外采样；对采集的土壤调

查样品进行制备并中转保存；样品送专业机构进行检测分

析；组织专家队伍进行数据核验与分析评估；最后形成数据、

图件、文字报告等成果，进行汇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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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查
对象

耕地、园地、林地、草地等农用地和部分未利用地的土壤。其中，林地、草地重点调
查与食物生产相关的土地，未利用地重点调查与可开垦耕地资源相关的土地。

工 作
准备

工作组织架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及组织架构、农技队伍

具 体
实 施
流程

外业调查阶段数据审核、内业测试化验成果
数据审核

成果
汇总

土壤性状数据、土壤退化和障碍数据库、土壤利用专题数据，土壤三普数据库

土壤类型图、土壤属性图和土壤专题图

工作报告、技术报告及专题报告

电子围栏、样点样
品编码溯源、采样
质量抽核

标样、盲样、飞行
检查等化验质控、
化验质量抽核

配合省开展巡回检
查、指标阈值、专
家评估、数据质量
校核

外业调查样点校核：国家、省三普办下发预布设采样点，收集土壤图、地形图、地质
图、土地利用现状图、交通图、行政区划图等进行样点初步调研校核

技术培训：针对市、县三普工作管理人员，镇级农技人员，普查技术队伍，质控队伍
等进行技术培训及交底

操作流程

外业采样
与调查

样点确认与调整、样品采集、信息调查与填
报

样 品 制
备、流转

样品运输、制备与保存，完成质控样品、密
码平行样品、样品转码等工作

内业分析
测试

土壤指标分析化验、分析化验过程质量控
制、数据审核与上报

数据核验
与分析

质量控制

图 1 江门市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技术路线图

六、工作组织

（一）领导小组

江门市人民政府于 2022年 7月成立了江门市第三次全

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由市政府分管领导、市政府副秘书长、

市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局主要负责同志及各相关单位分管

负责同志组成。各县（市、区）成立县级土壤普查领导小组，

统一组织开展外业调查采样、内业检测、质量控制、成果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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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等工作，协助市级按时高质量完成普查任务。

（二）领导小组办公室及组织架构

江门市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设办公室，具体负

责本市土壤普查工作落实、质量督查和成果验收等。市土壤

普查办下设 3个工作组，分别为综合组、技术指导组、工作

督导组，分工负责江门市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的具体业务和

日常管理工作；同时，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联络员，负责日

常联系、协调事宜。

（三）农技队伍

组织市、各县（市、区）、镇（街道）有关农技人员组

成江门市土壤三普外业调查技术队伍，协同外业调查采样队

进行样点土地利用情况调查。农技人员应积极参与省、市组

织的土壤普查技术培训，充分了解普查技术规范及相关政

策，提升普查队伍业务水平和服务能力。

七、工作步骤、要求及职责分工

（一）技术培训

按照普查要求，结合江门市实际情况，市土壤普查办举

办技术培训班，组织对市、县（市、区）、镇（街）农业农

村部门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以及普查技术单位人员等进行集

中培训，推动落实普查工作的总体思路、技术路线、重点任

务、工作要求。

对于市、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技术人员和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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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侧重于经费测算、工作要求、时间安排以及政策解读等

方面内容。

对于镇（街）级农业技术人员、普查技术队伍，侧重于

掌握技术规程与规范，以及在普查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技术难

点、堵点的解读，主要进行土壤三普工作平台应用、调查采

样、测试化验、数据汇总、质量控制等开展技术实训指导。

针对普查工作存在较多共性的问题，可以邀请国家或省级师

资队伍进行针对性的专题培训，进一步加强普查的专业化、

标准化、规范化，保障土壤普查质量。

（二）外业调查与采样

各县（市、区）根据预设样点数及采样窗口期，组建外

业调查采样队伍，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采购服务组建外业

调查采样队伍，负责完成表层样点的调查采样。

1.人员要求。表层样点调查队伍每个调查队 4～5人，队

伍中至少有1名土壤学专业背景并通过国家或者省级技术培

训考核的技术人员及 1名县级、1名镇级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外业调查采样队一般还应配备联络、后勤保障、劳工等人员。

2.制定外业调查工作方案。各县（市、区）在明确外业

调查的任务、内容、工作量、时间节点基础上，制定外业调

查工作方案，明确环节、流程、分工、时间、经费等。

3.做好外业调查准备。一是收集数据图件资料，主要包

括省土壤普查办下发的预布设采样点分布图、土壤图、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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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地质图、土地利用现状图、交通图、行政区划图外的其

他相关资料，包括收集气候区划图、植被类型图或归一化植

被指数图、农用地整理复垦规划或现状图、土地利用规划图

等，同时注重自然成土环境资料、农业生产资料的收集与整

理。二是现场踏勘，外业调查采样队伍在外业工作开展前，

对工作区的成土环境、土壤类型、人为影响等情况进行充分

的内业学习与准备，必要时进行现场踏勘。三是物资采购，

主要包括摄录装备、采集工具、速测仪器、辅助材料、生活

保障等。

4.开展表层样点外业调查与采样。表层样点外业调查采

样队伍按照《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试行）》的要

求，开展相关工作。一是根据国家、省确认下发的工作底图

与统一布设的调查点位图，外业调查采样队通过手持终端

APP导航至预设样点点位，在预设样点电子围栏内，进行代

表性核查，必要时根据样点布设调整规范进行样点现场调

整，样点调整需通过省土壤普查办审核通过后实施。二是开

展调查点位的地形地貌、成土母质、母岩、水文状况、田间

基础设施、土地利用现状、化肥农药使用等立地条件与土壤

利用信息调查，按规范要求填写表格内容。三是对表层样点

土壤进行混合采样、电导率速测（含盐区域选测）、样品封

装和调查记录。四是表层容重样品选取临近三个点，使用“环

刀法”，每个点分别采集一个容重样品。五是表层水稳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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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聚体样品采集临近三个点组成一个样品，样品托运到样品

制备实验室处理。

5.开展剖面样点外业调查与采样。剖面样点外业调查与

采样由省土壤普查办组织实施，市、县农技队伍协助。

（三）样品制备、流转和内业测试化验

样品制备与检测须按照制检分离原则，分别由不同检测

实验室承担。

1.样品制备、流转。选择具备相应能力的样品制备实验

室，开展样品制备工作。样品制备实验室接收外业调查采样

队土壤样品后，按照规范完成表层样品、水稳性大团聚体样

品和土壤剖面发生层样品的制备。

2.内业测试化验。由县级土壤普查办选择具备相应能力

的样品检测实验室，按照省土壤普查办制定的样品检测计

划，包括样品检测指标、检测方法、质量控制要求、检测数

据上报要求等。依据《土壤样品制备、保存、流转和检测技

术规范（试行）》要求的检测指标及方法，开展土壤理化性

状等指标检测工作，及时填写相关记录，并上报至土壤普查

工作平台。

3.检测指标。耕地园地检测指标多于林地草地，剖面样

点检测指标多于表层样点。
表 2 江门市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检测指标

序号 检测指标
耕地园地 林地草地

表层样 剖面样 备注 表层样 剖面样 备注

1 土壤容重 √ √ √ √
2 土壤田间持水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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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指标
耕地园地 林地草地

表层样 剖面样 备注 表层样 剖面样 备注

3 凋萎系数 √
4 矿物组成 √ √
5 机械组成 √ √ √ √

6 土壤水稳性大团聚体 √ √
表层样的 30%和剖
面表层样检测

√
表层样的 30%和剖
面表层样检测

7 pH值 √ √ √ √

8 可交换酸度 √
酸 性 土 壤 区 域
（pH<6.0）检测

√ 酸 性 土 壤 区 域
（pH<6.0）检测

9 水解性酸度 √ √ √
10 阳离子交换量 √ √ √ √

11

交换性盐基及盐基总量
（交换性钙、交换性镁、
交换性钾、交换性钠、盐
基总量）

√ √ √ √

12 有机质 √ √ √ √

13 碳酸钙（无机碳） √
石 灰 性 土 壤
（pH>7.0）检测

√
石 灰 性 土 壤
（pH>7.0）检测

14 全氮 √ √ √ √
15 全磷 √ √ √ √
16 全钾 √ √ √ √
17 全硫 √ √
18 全硼 √
19 全硒 √ √
20 全铁 √ √
21 全锰 √
22 全铜 √
23 全锌 √
24 全钼 √
25 全铝 √
26 全硅 √
27 全钙 √
28 全镁 √
29 有效磷 √ √ √ √
30 速效钾 √ √ √ √
31 缓效钾 √ √
32 有效硫 √ √
33 有效硅 √ √ 水田区域土壤检测

34 有效铁 √ √
35 有效锰 √ √
36 有效铜 √ √
37 有效锌 √ √
38 有效硼 √ √
39 有效钼 √ √

40 游离铁 √
水田与红壤区土壤
检测

√ 用于土壤分类

41 总汞 √ √
42 总砷 √ √
43 总铅 √ √
44 总镉 √ √

45 总铬 √ √

46 总镍 √ √
合计 29 46 11 19

4.检测要求。从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布的检测实验室名录

中确定承担本区域土壤样品制备、样品检测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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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检测方法。应按照《土壤样品制备、保存、流转和检

测技术规范（试行）》规定的检测方法，完成所承担的样品

检测任务。所用检测方法应经验证或确认，并形成满足精密

度、准确度等质量控制要求的相关记录。

（五）质量控制

市土壤普查办要做好全市外业调查采样监督检查及资

料数据审核工作，可委托具有资质和专业技术力量的单位承

担资料数据审核分析。同时，市、县（市、区）土壤普查办

要积极配合省土壤普查办做好外业调查采样、样品制备流

转、样品检测、数据审核以及成果编制与汇总的质量控制工

作。

资料核查主要对调查采样队伍自查报告、上传到土壤普

查工作平台的样点信息、记录等进行检查，检查位置发生明

显偏移电子围栏范围采样点的文件资料，以及外业调查采样

队内部质控中发现存在问题的点位采样资料。现场检查主要

对采样位置、采样方法、采样记录、样品状态和样品交接等

检查，重点针对外业调查采样队自查或文件资料检查时发现

严重问题的点位开展现场检查。

（六）成果汇总与编制

按照国家、省的技术规范和要求，各县（市、区）土壤

普查办组织技术队伍或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单位，编制县级

成果，对普查成果进行全面自检，确保成果的完整性、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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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真实性和准确性，并报送市土壤普查办。市土壤普查办

组织技术队伍或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单位对各县级成果进

行审核和汇总，全面审核县级自检记录的基础上，重点审核

成果的完整性和规范性，汇总形成市级成果报送省土壤普查

办。

1.数据汇交、数据库构建。土壤普查实行全过程全数据

填报，按照国家、省土壤普查各专项规范要求，外业调查、

内业测试、样品流转、数据审核等过程的数据、单位、人员

等信息，及时填报土壤普查工作平台的相关信息，传输存储

至数据库。建成土壤普查基础数据、图件和文字等各级土壤

三普数据库，并建立土壤退化与障碍数据库、耕地质量等级、

后备耕地资源等土壤专题数据库。

2.土壤制图。按照土壤三普任务要求，参照《土壤类型

制图技术规范》、《土壤属性制图与专题图制图规范》编制 1:5

万县级土壤类型图、土壤属性和专题成果图，汇总绘制市级

土壤类型图、土壤属性和专题成果图。

3.成果报告编制。成果报告汇总涵盖基础资料收集、文

献检索与调研、数据时空动态分析、报告撰写、咨询论证等

多个环节，编制江门市及各县（市、区）普查工作报告、技

术报告、专项报告。

（七）工作职责分工
表 3 江门市土壤普查工作职责分工表

序号 工作 重点任务 工作内容 责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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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1

前期准备
工作
（ -2022
年 12月）

制定市、县级
实施方案

2022年底前制定市级、县级实施方案
市土壤普查办、县土壤普查
办

2
组织技术培
训

组织技术队伍人员培训，熟悉掌握土壤普查政策要求和相
关技术规程规范，熟悉粤政易土壤普查模块、土壤普查外
业调查 APP和工作平台操作。

市土壤普查办

3
组建农技人
员队伍

组建由市、县、镇级三级具有土壤学相关专业背景或工作
经验的农技人员组成的土壤三普工作技术队伍。

市土壤普查办、县土壤普查
办

4
编制土壤普
查工作经费
预算

市、县分级编制土壤普查工作经费预算，并报当地财政部
门。

市土壤普查办、县土壤普查
办

5
数据安全与
保密

严格执行国家信息安全制度，参与土壤普查各环节的人员
要签订保密协议。

市土壤普查办、县土壤普查
办

6
收集相关资
料

做好本区域内与土壤普查相关资料的收集分析，包括特色
农产品生产、土壤障碍情况、农田基础设施、农业投入品、
种植结构、种植制度、产量水平等相关资料。

市土壤普查办、县土壤普查
办

7

实施阶段
（2023
年 1月
-2024年8
月）

核实核查预
设样点

开展布设样点的信息校核以及野外踏勘的工作，保障布设
样点的典型性、代表性和科学性。

省土壤普查办牵头，县土壤
普查办协助

8
制定外业调
查工作方案

制定本区域的外业调查工作方案，明确野外调查的任务、
内容、工作量，做好人员、物资和工作调度计划。

县土壤普查办

10
组建外业采
样队伍

组建专业队伍，每个队伍至少含一名土壤专业且受过外业
调查培训的人员及县、镇农技人员。

县土壤普查办

11
外业调查采
样

开展表层样点采样及调查。 县土壤普查办

12 开展剖面样点采样及调查。
省土壤普查办牵头，县土壤
普查办协助

13
样品内业检
测分析

制定样品检测计划，按照规定的检测方法，完成所承担的
样品检测任务。

县土壤普查办

14

质量控制

外业调查采样质量控制

省土壤普查办牵头，市、县
土壤普查办协助

15 样品制备、保存与流转质量控制

16 样品检测质量控制

17 数据核验

18
成果汇总
（2024
年 8月
-2025年6
月）

数据库构建
建成土壤普查基础数据、图件和文字等县级土壤三普数据
库，建立土壤退化与障碍数据库、耕地质量等级、特色农
产品区域、后备耕地资源等土壤专题数据库。

县土壤普查办

19
土壤制图

编制市级、县级土壤类型图。
市土壤普查办、县土壤普查
办

20 编制市级、县级土壤属性图及土壤专题图。
省土壤普查办牵头，市、县
土壤普查办配合

21 总结报告 总结土壤普查工作，形成工作报告、技术报告、专题报告。
市土壤普查办、县土壤普查
办

八、成果要求

（一）成果类型

1.数据与数据库成果

土壤类型指标数据、土壤理化指标数据、土壤退化与障

碍数据、适宜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土壤面积数据，形成土

壤性状数据库、土壤退化和障碍数据库、土壤利用等专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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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

2.图件成果

（1）土壤类型图。土壤类型图包括县（市、区）级 1:5

万土壤类型专题图。

（2）土壤属性图及专题图。土壤属性图包括土壤有机

质含量、土壤粘土矿物、土壤养分图（大中微量元素等）、

土壤碳库与养分库、土壤退化（盐碱化、酸化等）、土壤障

碍分布图等。

土壤专题图包括耕地质量等级图、退化耕地分布图、后

备耕地资源分布图、特色农产品专题图、土壤利用适宜性分

布图等。

3.文字成果

（1）工作报告。包括总体工作进展、任务完成情况、

资金安排及使用情况、主要做法、经验成效、土壤存在问题

和下一步改良利用对策等方面。

（2）技术报告。包括目标与任务、技术路线与方法、

技术标准（规范）、技术创新、技术应用成效、普查过程中

解决的技术难题、工作建议等。

（3）专项报告。包括区域土壤类型分布、土壤适宜性

评价报告，耕地质量评价报告，土壤酸化、贫瘠化等退化耕

地分布与改良利用报告等专项报告。

通过土壤适宜性评价和利用现状调查，结合江门市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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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编制江门市粮食产地土壤专题报告、特色农产品土壤

特征、土壤生物多样性及健康评价等专题报告。

（二）成果数量

根据江门市各县（市、区）土地利用情况，蓬江区、江

海区、新会区、台山市、开平市、鹤山市、恩平市分别进行

成果编制，需完成 7份县级土壤普查成果；江门市对各县（市、

区）上报的成果进行汇总编制，形成 1份市级土壤普查成果；

共需完成 8份成果。

九、进度计划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转发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

土壤普查的通知》、《广东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实施方案》

及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动员部署的要求，我市将于 2022

年底前完成全市第三次土壤普查工作实施方案，为我市

2023-2024 年全面铺开土壤普查工作做好准备工作，明确

2024年 4月底前全面完成外业调查采样；2025年 6月前全

面完成我市土壤普查工作，形成普查成果上报至省土壤普查

办。

（一）2022年工作计划

1.2022年 9月底前组建市、县两级土壤三普领导小组及

办公室。

2.组织市、县（市、区）有关人员收视收听全国、全省

土壤普查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全面动员部署，组建市、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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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镇（街）相关技术人员及工作人员队伍，启动全市土

壤普查工作。

3.根据《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方案》《广东省第三次

全国土壤普查实施方案》和国家下发的相关技术规范、标准

的要求，编制江门市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实施方案；各县

（市、区）同步编制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实施方案，2022年

12月底前完成编制，一并报省土壤普查办备案。

（二）2023-2024年全面实施

开展多层级技术实训指导，分时段完成外业调查采样和

内业测试化验，强化工作环节质量把控，开展土壤普查数据

库建设，形成阶段性成果。

1.组织技术培训

组织省级专家组成员根据实际需要不定期开展专题技

术培训，确保土壤普查工作质量。培训对象为参加土壤普查

外业调查采样、制样、检测等专业技术人员及市、县（市、

区）、镇（街）级工作人员。培训主要对土壤三普工作平台

应用、调查采样、测试化验、数据汇总、质量控制等开展技

术实训指导。

2.组织外业调查采样

依据统一布设样点，严格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在农闲空档

期开展外业实地调查和采样，2023年 3月-6月，优先对非水

田样点进行采样调查，2023年 7月-2023年 8月及 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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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24年 2月下旬，优先开展水田样点的外业调查与采

样。实时在线填报相关信息，按相关规范科学储运、分发样

品至测试单位和存储单位。根据江门市实际情况，2024年 4

月底前完成全市外业调查采样工作。

3.组织土壤样品制备、保存、流转和检测

外业调查采样后，及时开展土壤样品制备、保存、流转

和检测工作，制备实验室要在收到样品后 1个月内完成样品

制备，检测实验室要在收到样品后 3个月内完成样品检测。

全部内业测试化验任务于 2024年 8月底前完成。

4.组织抽查校核，加强质量控制

严格按照《土壤普查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有关要求，

加强质量控制。根据工作进展情况，配合省土壤普查办开展

外业调查采样、内业测试化验、数据审核等环节的检查校核

工作，并根据校核结果及时开展补充完善工作。

5.数据上报、审核与汇总分析

2024年 8月至 12月底，开展数据上报、结果审核等工

作。县（市、区）土壤普查办组织开展土壤基础数据、土壤

剖面调查数据和标本、土壤利用数据的审核、汇总与分析，

绘制专业图件，撰写普查报告，形成数据、文字、图件、数

据库，上报至市土壤普查办。2025年 6月底前，市土壤普查

办对各县（市、区）土壤普查成果进行审核汇总，完成市级

数据、数据库、图件、文字报告的汇编，形成市级成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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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省土壤普查办。

十、实施保障

（一）组织保障

土壤普查涉及范围广、参与部门多、工作任务重、技术

要求高，按照“统一领导、部门协作、上下联动、分级负责、

各方参与”的方式组织实施，在省土壤普查办的指导下，成

立江门市第三次全国土壤三普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组织架构，

各县（市、区）也相应成立土壤三普领导小组，各镇（街）

建立技术人员队伍。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负责共同研究制定

实施方案，各单位要加强技术指导、信息共享、质量控制、

经费物资保障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土壤普查工作落

实，把控工作质量，汇总形成最终成果。

（二）技术保障

土壤普查工作任务重，技术要求高，充分利用广东省科

研机构、高等院校及我市农科所、农环站、农技服务中心等

单位专业技术力量的优势，依托省级工作平台和专家团队，

建立有效的专家技术培训与指导督查工作机制，确保土壤普

查工作专业化、标准化、规范化，从技术层面保障普查成果

质量。

（三）经费保障

根据土壤普查任务和计划安排，市、县（市、区）分级

将经费纳入相应年度预算予以保障，按规定统筹现有资金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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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予以支持，并按时拨付，确保足额到位，保障普查工作的

顺利进行。

（四）安全保障
根据实际情况，针对外业采样过程中存在的危险因素，

土壤普查外业调查队伍要配备应急物资，保障人员安全。同

时，严格执行国家信息安全制度，使用国产硬件软件和定位

系统，实行数据加密传输、数据库等级保护和数据使用权限

管理等，建立普查工作保密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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